
7-3-1特色作為(一) 

班級與行政配合度良好，班級積極鼓勵個案生受輔，並預防性及早發現有

受輔需求之非個案生，及時提供學習扶助資源。 

    學校盡力提升學生受輔機會，班級導師對於學習扶助班的認同度高，積極協助與

家長溝通，鼓勵學童參加學習扶助班。對於學期中成績滑落，家庭又無課業輔導能力

的學生，導師都會主動提報名單給學習輔導小組，在 35%非個案目標的限制內，提供

有學習扶助需求的孩子及時獲得資源。 

6年 11班 

6年 6班 

 

重視學生受輔權利，導師積極

與家長溝通，讓六年級學生和

五年級學生合併為高年級國語

班。 

說明： 

    因六年級國語班上學期和

下學期連續兩期報名人數都只

有 3人，無法開班。六年級導

師覺得學生國語程度嚴重落

後，卻一直無法受輔，很可

惜。 

   輔導室評估此三位六年級生

國語科程度可下修與五年級一

起上課，但擔心家長無法接

受。兩班導師主動與家長聯繫

溝通，家長均同意讓孩子與五

年級一同上課。為此也將五年

級國語班改為高年級國語班，

讓六年級學生上課能更自在。 



4年 3班 

及時發現學生學習問題，及時

參與補救。 

說明： 

導師留意學期間轉學生或班上

學生的學習狀況，若有非個案

生學習出現下滑或落後的狀

況，會主動幫孩子申請提前受

輔，透過學習扶助及時補救。 

                                           

 

 

 

 

 

 

 

 

  

對於多科須受輔的學生，盡量

提供受輔機會。 

說明： 

學生報名的班別若因人數不足

無法成班，行政方面會先查看

該生若有其他科目也須受輔

時，會再另作通知單詢問家長

是否願意另改受輔其他科目，

提升學生受輔機會。 

 

對於達進步因素可結案的學

生，進一步評估學習需求，仍

有扶助需求時，暫不結案，繼

續提供學習扶助課程。 

說明： 

結案會議時，導師評估班上學

生學習狀況及家庭指導功能，

主動提出不予結案需求，讓學

生以非目標生 35%的額度，持續

參加學習扶助班，維持基本學

力。 

 


